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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退换货运费损失类主险条款（以 下简称“主保险合

同”）。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

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

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若与主保险合同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

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条款约定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承保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主保险合同约定的购物渠道发生的

商品交易，因商品存在质量缺陷、款式不符等问题或买卖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其他理由，并

在买卖双方约定的退换货期间内退货或换货的，对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并实际支付的,超出

退换货基础运费的其他与退换货相关的费用损失，包括超重运费、包装费、物流保价费等，

保险人将按照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额范围内赔偿。

释义

【基础运费】物流公司寄件首重费用计算的运费。

【超重运费】当货物的实际重量或体积超出了物流公司规定的标准时，物流公司额外收

取的费用。

【包装费】在物流过程中，为了保护商品和便于运输，物流公司所使用的包装材料以及

相关的包装操作所产生的费用。

【物流保价费】消费者为保障货物在运输安全而支付的费用。当货物在运输途中出现丢

失、损毁等情况时，物流公司会按照事先约定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


